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通過公開招標進行主要交易之第二次更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九日、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的公告（「該等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五年七月十四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均有關建議出售事項。除
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日，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已自愛立信悉數收取關
於 收 購ENC49%權 益 的 全 部 交 易 對 價，共 計 人 民 幣 465百 萬 元。於 二 零
二五年十月十四日，本公司已收到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發出的產權交
易證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日，ENC完成了與其股東變更相關的工
商變更登記手續。

據此，本公司及其他中方股東不再持有ENC任何權益。

承董事會命
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夏德傳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
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夏德傳先生及胡回春先生；非執
行董事：劉劍鋒先生、胡進先生、易國富先生及呂松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戴克勤先生、熊焰韌女士及朱維馴先生。


